编制说明

一、
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平阳县昆鳌协同区六号路道路工程。
工程地点：平阳县昆阳镇。
二、
招标范围：
施工图内六号路（西起龙山路,东至K0+127.66处,全长114.529米,红线宽25米）路基、路面、雨水、污水、给水、交安设施、照明及绿化等；具体以业主提供的图纸及设计有关说明为准。
三、
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2、《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

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

4、《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8-2013）；
5、《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规则》（2018版）；
6、《浙江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预算定额》(2018版)。
7、《浙江省通用安装工程预算定额》(2018版)；

8、《浙江省市政工程预算定额》（2018版）；

9、《浙江省园林绿化及仿古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18版）；

10、《浙江省建设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2018版）；
11、浙建建发【2019】92号《关于增值税调整后我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及有关计价调整的通知》；

12、其他有关造价政策文件、规范性文件等。

四、综合说明：

（一）统一部分：
1、本工程主要材料品牌详见品牌表及清单描述，主要材料价格依次参照2026年3月《平阳县建材价格信息》、《温州工程造价信息》综合版、《浙江省工程造价信息》综合版。
2、本工程量清单子目报价要求各投标人根据施工图纸、项目特征内容综合报价，对于没有在清单中列出的工作内容，要求各投标单位根据设计以及施工规范要求在相应子目中综合考虑，不作调整。
3、本工程清单所涉及的“单位”未注明者皆为 mm。

4、本工程采用一般计税法。
（二）专业部分：

道路工程：

路基土方挖填外运工程量暂定，包含清表、挡墙挖填工程量；

现状人行道拆除按混凝土路面拆除，暂定200m计入；

绿化工程

苗木养护期按2年计入；

行道树树池种植土回填按均深50cm计入，营养土按均厚10cm计入；
雨水工程：

雨水工程量按平面图计入；
钢筋砼矩形检查井井壁厚度按钢筋砼矩形检查井参数表计入；
雨水口底板尺寸按配筋图参数计入；
检查井井盖按D400型五防球墨铸铁井盖座计入；
污水工程：
污水工程量按平面图计入；
检查井井盖按D400型五防球墨铸铁井盖座计入。
安装工程：
1、智能交通工程量按材料表计入

